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1届高校困难毕业生

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1〕3 号）和陕教生办〔2011〕

5 号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就认真做好我校 2011届困难毕业

生就业帮扶工作，制定了我校的实施办法，现予印发，希望各院

系积极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长安大学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实施办法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

长  安  大  学  文  件  
长大学服〔2011〕84号 

 



 

主题词：毕业生  就业  帮扶  实施办法  通知 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。 

 

 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

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

2011年 4月 13日印发 


